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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利法第 22 條第 1 項規定：「可供產業上利用之發明，無下列情事之

一，得依本法申請取得發明專利：一、申請前已見於刊物者；二、申請前

已公開實施者；三、申請前已為公眾所知悉者」。亦即，欲依專利法申請取

得專利權者，必須該技術符合可供產業上利用之要件，並於申請前不得見

於刊物、公開實施或為公眾所知悉。否則該技術即喪失新穎性而不得申請

取得專利權。然而，當某一可供產業上利用之發明，在他人申請前已在國

內實施（非公開實施），或已完成必須之準備，若不許其實施，則已完成之

物或已準備完成之材料，勢必無法繼續實施使用，而形成物資之浪費。故專利法第 59 條

就此情形另作規定，此於學說上稱為先使用權 (Prior User Rights) 或先用權或先使用權抗

辯 (Prior User Rights Defense)，即在衡平先使用權人與專利申請權人於產業利用實施上

之權限。 
  專利法第 59 條第 1 項規定：「發明專利權之效力，不及於下列各款情事：」，其中第 3
款規定：「申請前已在國內實施，或已完成必須之準備者。但於專利申請人處得知其發明

後未滿 12 個月，並經專利申請人聲明保留其專利權者，不在此限」。即謂若先使用權人於

他人申請前已在國內實施，或已完成必須之準備者，該實施及準備不受專利權所拘束。先

使用權人之實施或所完成必須之準備，應具備非公開之性質始足當之，若已有公開之事

實，則應已破壞專利新穎性。而本款但書規定，若先使用權人之實施時間係於專利申請人

處得知其發明後未滿 12 個月，並經專利申請人聲明保留其專利權者，即不合本款專利權

效力不及之規定，而應受專利權之限制。從本款但書之反面觀之，本款所稱之申請前已在

國內實施，或已完成必須之準備，必須在不知有專利申請人之發明為前提，若知有專利申

請權人之發明，則應適用本款但書，而非適用本款之本文。 
  同條項第 1 項第 5 款規定：「非專利申請權人所得專利權，因專利權人舉發而撤銷時，

其被授權人在舉發前，以善意在國內實施或已完成必須之準備者」。本款規定係指被授權

人在善意不知情之情形下，因授權之專利權遭專利權人舉發而撤銷，而得實施之先使用

權，其要件自必合乎善意不知情，且係於國內實施或已完必須之準備，始可適用本款。 
  同條項第 7 款規定：「專利權依第 70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消滅後，至專利權人依第

70 條第 2 項回復專利權效力並經公告前，以善意實施或已完成必須之準備者」。本款規定

於專利權人第 2 年以後之專利年費未於補繳期限屆滿前繳納消滅專利權之情形，於專利權

人依法回復專利權效力並經公告前，所善意實施或已完成必須之準備，亦不受專利權之效

力所及。 
  另專利法第 59 條第 2 項規定：「前項第 3 款、第 5 款及第 7 款之實施人，限於在其原

有事業目的範圍內繼續利用」。本項就前項第 3 款、第 5 款及第 7 款所規定之情形，就該

實施態樣予以限制，即限於在其原有事業目的範圍內繼續利用。然而，究何為「原有事業

目的範圍」？「原有事業目的範圍」應如何解釋？則生疑義。 
  本項條文內之「原有事業目的範圍」乃民國 100 年時修正專利法時參考德、日及歐盟

法例新增，目的是為擴大先使用權之範圍。當時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38 條規定先使用權應

限制在「專利申請前之事業規模」，而修正後之條文則規定應無須限制在專利申請前之實

施規模或事業規模。 
  另依民國 103 年 9 月版專利法逐條釋義之說明意旨，有關專利法第 59 條第 1 項第 3
款本文之規定，為學說上所稱先使用權或先用權之規定，為專利侵權抗辯事由之一，其乃

因專利法對於專利申請係採先申請原則，是申請並取得專利權之人不一定是先發明、設計

之人，亦不一定是先實施發明、設計之人，因此，在專利權人提出專利申請之前，他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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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即已實施或準備實施該專利權所保護之發明、設計，則於此情況下，如在授予專利權

後對在先實施之人主張專利權，禁止其繼續實施該發明、設計，顯然不公平，且造成先實

施人投資浪費，從而，各國大都有先用權之規定，且抗辯主張先用權者，可排除專利權之

效力。 
  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2787 號判決指出（當時適用之法規為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38 條規定先使用權應限制在專利申請前之事業規模），所稱申請前之事業規模，係指使用

該技術原有已完成必要之準備，預期所得繼續生產、利用之規模及範圍而言，並非侷限於

同一契約或同一客戶、同一產品。 
  民國 103、104 年間，智慧財產法院 103 年度民專訴字第 18 號案件審理中，原告曾

主張被告雖提出被證 15 即 98 年 10 月 5 日由原告出售該公司「浮動式廢氣有機溶劑回收

設備」為訴外人所安裝之系爭設備（即第一套設備），然該設備安裝時之現狀與法院及兩

造會同勘驗時之技術內容不同。另縱訴外人之設備有專利法第 59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實施

或完成必要準備情形，惟依同條第 2 項規定，限於其原有事業目的範圍內繼續利用。被告

於答辯狀陳稱被證 15 所示之「有機溶劑回收設備」係由原告所製造，從而被告僅負責「轉

租原告製造之產品」，則依上開規定，被告應僅限於「轉租原告製造之產品」之範圍內得

以主張先使用權，據此本件被告自不得於「自行製造」或「銷售他人製造之產品」之範圍

內主張先使用權。然而法院於 109 年 1 月之判決中，並未對「原有事業目的範圍」之意義

多作闡釋。 
  民國 108 年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08 年度智字第 10 號案件審理中，原告有主張縱

認本件被告為善意先使用專利權之人，依專利法第 59 條規定，亦應限於其在原有事業目

的範圍內繼續利用，亦即應限制被告使用系爭專利權範圍之時點為原告取得系爭專利權之

際即 104 年 8 月 21 日。然法院於嗣後 108 年 11 月之判決中，對於「原有事業目的範圍」

並未說明其見解。另智慧財產法院 108 年度民專上字第 17 號案件審理中，被上訴人有主

張在系爭專利申請前已在國內實施與系爭專利具有相同技術特徵之模板工法，縱認系爭專

利有效，被上訴人仍得依專利法第 59 條於原有事業目的範圍內繼續利用該模板施工工法。

惟法院於 109 年 1 月之判決中，亦未對「原有事業目的範圍」有所著墨。 
  由於法院實務上對於新修條文中之「原有事業目的範圍」並無可參考之判決，關於「原

有事業目的範圍」應如何解釋，目前尚無法院實務見解。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2787
號判決係就當時之法規對「專利申請前之事業規模」為解釋，惟因後來的修法係為擴大先

使用權之範圍，故解釋上新法之「原有事業目的範圍」應較原規定之範圍為大，即範圍應

大於「使用該技術原有已完成必要之準備，預期所得繼續生產、利用之規模及範圍而言，

並非侷限於同一契約或同一客戶、同一產品」。 
  學說上有認為謀求先使用權人與先申請權人兩者間之公平，在一定範圍內，容許先使

用權人無償實施該發明，使其實施事業得以繼續，此為先使用權規定之本旨。即容許先使

用權人在專利申請日後，實施之數量可以增加，無銷售對象之限制。依此見解，先使用權

人於其所實施之產量上，得予增加，且無銷售對象之限制，使其已實施或已完成必須之準

備之事業得以繼續。 

 


